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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09 证券简称:雅克科技 编号:2026-004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事项概述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雅克科技”）于 2026

年 3 月 30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向

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为支持全资子公司江苏雅克锡

创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克锡创”）的参股公司沈阳亦创精密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亦创”）正常业务发展及运营资金需求，雅克锡创与

沈阳亦创的其他股东按出资比例向沈阳亦创提供总额为人民币 3,877.50 万元的

财务资助。雅克锡创目前持有沈阳亦创 33.33%的股权，提供的财务资助的金额

为人民币 1,292.50 万元。

由于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沈琦先生担任沈阳亦创的董事，因此上述财务资助

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 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关联董事沈琦先生、沈馥先生、沈锡强先生已经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 2026 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全

票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

金使用，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

情形。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重组上市的情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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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资助对象暨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沈阳亦创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3 年 08 月 25 日

注册资本：21,60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辽宁省沈阳市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沧海路 31 号 126 室

法定代表人：郑广文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非金属矿物

材料成型机械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特种陶瓷制品销售；特种陶瓷制品制

造；技术玻璃制品销售；技术玻璃制品制造；通用设备修理；专业保洁、清洗、

消毒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金属材料销售；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通讯设备销售；仪器仪表销售；机械设备

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江苏雅克锡创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7,200.00 33.33

无锡君海锡产半导体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3,000.00 13.89

国开科技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 13.89

辽宁盛京英才发展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3,000.00 13.89

辽宁中德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00.00 12.96

扬州超摩申兴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00.00 6.94

沈阳先进制造技术产业有限公司 400.00 1.85

阮琰峰 700.00 3.24

合计 21,600.00 100

3、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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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要财务指标

（1）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5年 12月 31 日（经审计） 2024年 12月 31 日（经审计）

流动资产合计 4,344,938.28 13,209,608.08

非流动资产合计 294,829,935.90 312,324,216.61

资产总计 299,174,874.18 325,533,824.69

流动负债合计 59,460,706.13 30,707,101.96

非流动负债合计 119,483,041.27 134,105,784.78

负债合计 178,943,747.40 164,812,886.74

其中：银行贷款合计 107,284,700.00 118,003,800.00

所有者权益合计 120,231,126.78 160,720,937.94

（2）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5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4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营业收入 16,989,040.69 12,625,662.78

营业利润 -40,409,659.77 -65,813,91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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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5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4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利润总额 -40,529,493.99 -65,824,709.09

净利润 -40,723,428.06 -66,060,411.98

截止 2025 年 12 月 31 日，沈阳亦创精密科技有限公司无涉及对外担保、抵

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与公司关系：公司持有沈阳亦创 33.33%的股权，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沈琦

先生担任沈阳亦创的董事，因此沈阳亦创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沈阳亦创精密科技有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5、其他股东的基本情况

（1）无锡君海锡产半导体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无锡君海锡产半导体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出资额：50,000 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98.00

2 无锡君海锡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0

合计 100.00

关联关系：无

经查询，无锡君海锡产半导体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无锡君海锡产半导体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自有资金出资，

公司未向其提供任何形式的资金支持或财务资助。

（2）国开科技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国开科技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出资额：500,000 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关联关系：无

经查询，国开科技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国开科技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公司未向其提供任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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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金支持或财务资助。

（3）辽宁盛京英才发展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辽宁盛京英才发展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出资额：60,000 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沈阳先进制造技术产业有限公司 33.83

2 中德（沈阳）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0.00

3 沈阳财盛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16.67

4 辽宁基金投资有限公司 16.67

5 辽宁省沈抚示范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11.67

6 辽宁和生卓远私募基金管理人中心（有限合伙） 1.00

7 辽宁和生高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16

合计 100.00

关联关系：无

经查询，辽宁盛京英才发展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辽宁盛京英才发展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自有资金出资，公

司未向其提供任何形式的资金支持或财务资助。

（4）辽宁中德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辽宁中德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出资额： 300,000 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上海达甄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3.83

2 辽宁基金投资有限公司 20.00

3 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 19.60

4 中德（沈阳）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5.00

5 沈阳恒信安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67

6 宁波嘉帜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57

7 沈阳恒西装备制造产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33

8 海通新能源私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40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83761736763286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91776950273107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12813636654689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3386436061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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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9 上海嵩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30

10 辽宁和生卓远私募基金管理人中心（有限合伙） 0.30

合计 100.00

关联关系：无

经查询，辽宁中德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辽宁中德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自有资金出资，公司未

向其提供任何形式的资金支持或财务资助。

（5）扬州超摩申兴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扬州超摩申兴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出资额：4,732 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陶悦群 84.53

2 刘洪艳 11.20

3 金丽萍 4.23

4 海南超越摩尔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0.04

合计 100.00

关联关系：无

经查询，扬州超摩申兴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扬州超摩申兴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自有资金出资，公司未

向其提供任何形式的资金支持或财务资助。

（6）沈阳先进制造技术产业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沈阳先进制造技术产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出资额：1,750 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郑广文 82.86

2 沈阳天广投资有限公司 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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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合计 100.00

关联关系：无

经查询，沈阳先进制造技术产业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沈阳先进制造技术产业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公司未向其提供任何形式

的资金支持或财务资助。

（7）阮琰峰

姓名：阮琰峰

身份证号码：31022819771101****

住所：上海市普陀区远景路*弄

关联关系：无

经查询，阮琰峰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阮琰峰以自有资金出资，公司未向其提供任何形式的资金支持或财务资助。

三、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拟签订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借款金额：总金额为人民币 3877.5 万元，其中雅克锡创出借金额为人民

币 1292.5 万元，其他股东合计出借金额为人民币 2585 万元；

2、借款利率：年利率为 3%；

3、利息计算公式：利息 = 借款本金 × 年利率 × 实际借款天数 / 360。

4、借款期限：自借款发放之日起计算，借款期限不超过一年。如沈阳亦创

基于业务拓展需要，经协商一致，可对本次借款进行展期，届时另行签署新的借

款协议。

5、借款用途：借款仅用于企业生产经营需求，不得用于超出约定范围的其

他任何用途。

6、还款方式：沈阳亦创在借款到期日一次性归还全部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

7、违约责任：沈阳亦创未按约定期限归还本金或支付利息的，出借人有权

要求沈阳亦创立即归还全部借款本息，并自逾期之日起按借款利率加收50%罚息；

若出借人发现沈阳亦创未按约定用途使用借款，有权立即宣布借款提前到期，要

求沈阳亦创一次性偿还全部借款本金、利息及违约金，违约金标准为借款金额的

20%，出借人因此产生的律师费、诉讼费等全部维权费用由沈阳亦创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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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影响、风险防控

本次全资子公司雅克锡创向其参股公司沈阳亦创提供财务资助，是在不影响

自身正常经营的情况下进行的，是基于沈阳亦创运营需要提供的，雅克锡创和沈

阳亦创的其他股东按持股比例共同为其提供借款，风险共担，并收取了资金占用

相关成本，风险基本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五、董事会意见

雅克锡创对沈阳亦创提供财务资助是为满足其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支持其

业务的正常运营，有利于增强其综合竞争力。沈阳亦创履约状况和资信状况良好，

未发生过逾期无法偿还的情形。本次财务资助沈阳亦创虽未提供担保，但沈阳亦

创的其他股东按照股权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财务资助公平对等。沈阳

亦创的财务状况稳定，具有一定的偿债能力，上述财务资助的风险处于可控制范

围内，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没有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同意雅克锡创按持股比例为沈阳亦创提供人民币 1,292.5 万元的借款。

六、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召开了专门会议对本次交易进行了审议，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审

议通过该事项，并形成以下意见：

经审议，与会独立董事认为：雅克锡创本次拟为沈阳亦创提供财务资助，主

要是为了满足沈阳亦创正常经营的资金需求，沈阳亦创的其他股东按其股权比例

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公平对等。雅克锡创向沈阳亦创提

供财务资助，是在不影响自身正常经营的情况下进行的，并收取了资金占用相关

成本，风险基本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基于独立判断，我们同意该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

七、公司与该关联人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1、截止2025年12月31日，公司为沈阳亦创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4,026.67

万元；

2、本次子公司雅克锡创拟为沈阳亦创提供财务资助金额为人民币 1,292.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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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关联交易外，公司未与沈阳亦创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八、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2026 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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